


桂林理工大学学生校外住宿管理办法 
 
为切实贯彻教育部办公厅《关于进一步做好高校学生住宿管理的

通知》（教思政〔2007〕4 号）有关加强学生校外住宿管理的精神，

维护学校正常的教学、生活秩序，保障学生的切身利益和人身财产安

全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

（二）学生本人填写的《桂林理工大学学生校外住宿审批表》； 

（三）学生父母的书面同意意见书及其身份证复印件； 

（四）学生本人及家长签字的《桂林理工大学学生校外住宿承诺

书》； 

（五）桂林市区学生需提供家庭户口本复印件，父母或直系亲属

详细住址及联系方式；租住房屋同学需提供租借住房协议、房屋租赁

治安管理许可证、出租房主有效身份证明复印件，出租房具体地址及

房主联系方式等； 

（六）因身体原因申请校外住宿的学生需提供县级以上（含县级）

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（包括病历卡原件、复印件和就诊收费收据等）； 





http://210.44.144.44/Document/2007090801.do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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